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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
关于终止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(镇)防指、县防指成员单位：

气象部门预计 6 月 19～20 日多云，午后阵雨或雷阵雨。鉴

于我县本轮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，全县河流水势平稳。根据《明

溪县防洪防台风应急预案》，县防指决定 6 月 18 日 18:30 终止

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。

请各乡(镇)各有关部门继续关注天气态势，加强重点部位巡

查监测，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

2024 年 6 月 18 日



抄送：市防汛办，县委办，县政府办。


